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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银行普惠经营性贷款无还本续贷业务补充协议

编号：

甲方（借款人）：

乙方（贷款人）：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保证人）：

丁方（抵押人）：

戊方（质押人）：

鉴于：

1.□甲、乙、丁三方已签订编号为 的《个人授信及抵押协

议》及协议项下各单项授信文件（包括合同/协议、申请书、借款借据等）（以下简称

“主合同”）。

□甲、乙双方已签订编号为 的□《个人授信协议》/□《授

信额度协议》及协议项下各单项授信文件（包括合同/协议、申请书、借款借据等）（以

下简称“主合同”）。

2.丙方与乙方签订编号为 《最高额保证合同》；丁方与乙方签

订编号为 《最高额抵押合同》；戊方与乙方签订编号为

《最高额质押合同》；前述合同以下简称“担保合同”。

现经各方友好协商，达成一致，补充约定如下：

一、本协议所称的普惠经营性贷款无还本续贷业务，是指符合乙方规定条件的个人

经营性贷款或流动资金贷款客户，在原授信额度方案项下的单笔支用贷款到期前向乙方

提出申请，经乙方审批通过后，签订相关文本，提交新的借款申请，乙方将通过系统自

动化处理完成原贷款的还款及续贷。

二、主合同授信额度（本金）金额为人民币（大写） 万元，其中：

（1）甲方可用授信额度（本金）金额为人民币（大写） 万元；

（2）甲方不可用授信额度（本金）金额为人民币（大写） 万元，系普惠

经营性贷款无还本续贷业务为实现“无还本续贷”功能增设的自助循环额度，该额度不



2024 年 11 月版

可启用，不可开通 POS 支付/线上自助渠道支付功能。

三、主合同项下单笔或多笔贷款到期后，甲方可在主合同项下签订新借款业务申请

文件（以实际签署的文件名称为准）向乙方申请新贷款用于偿还甲方在主合同项下已到

期未偿还的贷款本金；乙方有权决定是否同意甲方前述申请，若乙方经信贷审批同意甲

方前述申请的，乙方将发放新贷款用于偿还甲方在主合同项下已到期未偿还的贷款本

金。

四、丙方、丁方、戊方知悉并同意上述安排（包括但不限于以新贷偿还旧贷），并

愿意继续按照各自与乙方签订的担保合同的约定在“最高债权额”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

五、在主合同项下债务未结清前，甲方、丙方、丁方、戊方如要为第三人债务提供

担保，应当提前书面通知乙方并征得乙方书面同意，否则视同甲方、丙方、丁方、戊方

违反主合同、担保合同的约定。

六、甲方相关账户被有权机关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冻结、扣划等）导

致已发放的新贷款被冻结、扣划等无法用于偿还主合同项下已到期未偿还的贷款本金，

由此产生的法律风险及损失由甲方承担。

七、其他事项

八、本协议自各方签署后生效。各方各执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 乙方：

丙方： 丁方：

戊方：

签署时间： 年 月 日

双人见证签名：


